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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
新型产业园工业地产预售备案和监管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东政办〔2020〕19 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东至经济开发区、大渡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

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东至县新型产业园工业地产预售备案和监管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5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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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至县新型产业园工业地产预售备案和监管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加快我县产业发展转型升级，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

平，促进和规范我县工业地产开发建设，根据《城市房地产开发

经营管理条例》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和《东至县关于扶

持新型产业园发展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借鉴外地做

法，决定对我县新型产业园工业地产开发项目试行工业地产预售

许可。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试行范围

在东至县辖区内经县政府批准的新型产业园。

二、工业地产项目管理遵循的原则

为确保工业地产项目管理工作有序、合理，工业地产项目遵

循“先行先试、封闭运行、一案一策”的原则，由属地乡镇政府（开

发区管委会）对申报开发的工业地产项目进行审定，并出具同意

办理该项目预售许可证的函后，由开发企业申请办理预售。在试

行期间，如发生与《东至县关于扶持新型产业园发展若干意见（试

行）》规定不一致的问题，由县政府研究确定。

三、工业地产预售许可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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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业地产预售的申报条件

1.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，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；

2.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；

3.按提供预售的工业地产计算，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

程建设总投资的 25%以上，且工程形象进度达到总建筑层数 1/3

以上。

（二）预售管理

1.申请预售许可的工业地产项目分层、分户平面图应与图审

机构确认的建筑施工图完全一致。

2.经批准预售许可的工业地产项目，在发布售房广告时，须

载明工业地产预售许可证的证号和用途。

3.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办理《工业地产买卖合同》登记备案

时，须提供经属地乡镇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审核确认的买受名

单。《工业地产买卖合同》登记备案后，一般不予变更。

4.工业地产项目按栋核发《工业地产预售许可证》。在符合

规划设计要求、满足消防安全和房屋独立使用的条件下，可以分

割销售。

5.工业地产项目预售资金管理参照《池州市商品房预售资金

监管办法》（池建房函〔2017〕503 号）执行。

6.工业地产项目预售许可证办理的收件标准，参照我县《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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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房预售许可证》核发的要求执行。

7.工业地产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经县规划部门批准确定后，不

得擅自更改。开发企业需按经有关部门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委托

专业房产测绘机构进行建筑面积预测。预售方案和价格表须经属

地乡镇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初审并报县发改委备案。

8.新型产业园区公共设施由投资运营方负责维护和管理，属

地乡镇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负责工业地产项目物业管理的协调、

指导工作。参照我县房地产开发管理模式，新建工业地产项目需

按商品房开发最低标准缴存物业专项维修金、项目开发资本金和

配置物业用房。

（三）工业地产买卖合同备案

工业地产销售合同实行网签备案制。备案合同示范文本由县

市场监管局会同有关乡镇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及县住建局研究

制定。合同内应明确工业地产的位置、配套设施、荷载标准、使

用功能、装修标准、售价、竣工交付使用时间等内容。

四、工业地产项目的监管

属地乡镇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负责对所辖范围内工业地产

项目的确认和后续运营管控工作；对辖区内工业地产项目的建

设、招商、后续运营等进行服务和监管；负责会同有关部门按照

园区管理要求完善相应的企业准入、厂房转让、项目巡查、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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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等相关管理规定。

五、附则

本实施办法由县住建局负责解释,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如遇

国家政策法规调整，按新规定执行。实施办法中涉及在东至经开

区辖区内履行部门行政管理职权的，按《东至经济开发区体制改

革与机制创新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有关要求执行。


